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兹有我单位于2024年2月4日0时50分，在走马塘附
近海域（122°12′21″.67E，29°45′16″.85N）对“恒利
658”船开展登临检查，经查：“恒利658”船上共有6人，船
舶相关证书齐全，船上运有从瑶丰船厂码头装载的“黑砂”
（约600吨，有水路货运单），手续造假，航行轨迹可疑，涉嫌
走私普通货物。该船船舶负责人无法提供所载“黑砂”合

法齐全手续，目前被舟山海警局依法扣押。
请相关权利人在此公告发布之日起六个月内到浙江

省舟山市普陀区东港街道海洲路351号舟山海警局认领并
接受调查、主张权利、提供有关证明文件。逾期未认领的，
我局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
自公告之日起届满六个月，将上述在押物品按无主财物处
理，依法拍卖或者变卖后将所得款项上缴国库。联系电话
0580-6391106。 舟山海警局 2024年4月9日

无主财物公告

嘉兴市嘉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全体债权人、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债务人及其他相关人员：

秀洲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7日裁定受理嘉兴市嘉
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强制清算一案，并于2024年3月7日
依规定程序选定浙江嘉诚中天律师事务所担任清算组，各
位债权人应于2024年5月10日前，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
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债权。（办公地址：浙江省嘉

兴市中环南路2237号中环广场东区A座21楼；联系人：吴
燕滨、黄婷；联系电话：15888320517、13567160457）。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经营管理人员也应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配合法院及清
算组开展清算工作。

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清算组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有关公司财产的保全措施应当解除，执
行程序应当中止。
嘉兴市嘉瀛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清算组 2024年4月9日

清算公告清算公告

南通新桦耀纺织品有限公司于2024年3月11日与阿鲤鱼
（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分公司签订了《债权转让协议
书》，阿鲤鱼（天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上海闵行分公司已将其对
杭州司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享有的债权（包括：本金366447.56

元及其违约金）依法转让给南通新桦耀纺织品有限公司。
现我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6条之规

定，依法公告通知债务人杭州司域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从
本公告刊发之日起向南通新桦耀纺织品有限公司履行给
付义务。特此公告。

南通新桦耀纺织品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债权转让通知公告

下列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批准，
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换证机构业务范
围：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办理国内
外结算；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政府债
券；代理买卖外汇；从事银行卡业务；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
保；代理收付款项；经营上级机构在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
构批准的业务范围内授权的其他业务。现予以公告。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桐庐迎春街支行

机构编码：B0005S233010031
许可证流水号：01063822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07月23日
机构地址：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城南街道学圣路176

号、178号云鼎大厦202室
联系电话：0571-64224478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
发证日期：2024年03月27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浙江监管局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金资浙江省分公司”）与宁波市绿顺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签订的浙江Y11230240-1号《债权转让协议》，中信金资浙江省分公
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宁波市绿
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资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
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宁波市
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在公告之日起向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
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
宁波博邦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宁波宏瑞新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深波建筑装饰有限公司

本金余额
29667663.00
29900000.00
28700000.00
88267663.00

利息
21790930.41
22400042.32
19946584.51
64137557.24

担保人
抵押：宁波博邦科技工业有限公司、王元龙、屠红霞 保证：王元龙、屠红霞

抵押：宁波博邦科技工业有限公司
抵押：宁波博邦科技工业有限公司、李宁俐 保证人：李宁俐、苏志勇

注：1.以上本金、利息的基准日为2023年12月31日，本金利息实际金额
以依据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和相关法律规定计算出的具体金额或破产
管理人及管辖法院审核确认的金额为准。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
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情况以担保人实际签署的担保合同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内容
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689543、13957229445 特此公告。
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宁波市绿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基准日：2023年12月31日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春风健身器材有限公司
义乌市鸿乐进出口有限公司
义乌市好帮手餐具有限公司
浙江龙世达彩印有限公司

担保人
浙江联鑫厨具有限公司、超杰集团有限公司、俞渝航、俞慧慧、俞振贤、卢静波、陆杏、金志洪

金华市富森进出口有限公司、金华市龙娇子服饰有限公司、余冰莹、毛雪花、童小娟
义乌市东信线带贸易有限公司、浙江和亨进出口有限公司、周祥兴、金佩、徐东华、梁书萍、周国权、余晨曦

浙江艳庄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诺丰彩印有限公司、应凤明、应旭丹、应卓成、杜洪良

本金（元）
10000000
5000000
4490000
4950000

欠息（元）
83.7

3681437.78
1722970.05
2961489.75

账面本息合计（元）
10000083.71
8681437.78
6212970.05
7911489.75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债权转让

协议》，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
法转让给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与义乌市晓
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
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义乌市晓清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

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金华市佳科商贸联系电话：13957977258，杨经理
义乌市晓清资产联系电话：13867929306，胡经理

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
义乌市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9日

标的债权明细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
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 年8 月25 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其中浙江春风健

身器材有限公司基准日为2016年7月13日），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义乌市
晓清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
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及执行程序的，并已由金华市佳科商贸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

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王维砚

因为想用一个滤镜，下载了一款

APP页面显示“7天免费试用，到期自

动续费98元，可随时取消”的修图软

件，结果被直接扣了1年会员费98元

——据媒体记者调查，不少消费者和

吴女士一样掉进APP“免费试用”“低价

享用”的陷阱。

不少踩过“坑”的网友也吐槽，

“明明选的是就买 1 个月，不知道什

么时候就开通了自动续费。”“很多人

会在7天后忘记关闭订单，就不能在

试用结束前来个提醒吗？”

“免费试用”“低价享用”本是商

家常用的一种营销手段，以此降低消

费门槛，让消费者通过亲身体验加深

对商品或服务的了解，让潜在用户转

化为实际用户，扩大品牌影响力。只

是这种打“亲民牌”的获客推广手段渐

渐被一些商家“玩坏了”。从实体店到

互联网平台，“免费”的诱饵一次次穿

上“新马甲”，甚至变成了“坑你没商

量”的“连环套”。

从“古早”的美容店、美发店利用“0

元体验”诱导消费者充值办卡，到电话

销售推销免费试用话费套餐、免费期一

过就让话费“悄悄升级”，再到线上培训

班先以“0元学”吸引用户入局，接着就

推出“升级班”“大师班”督促缴费……

消费者一旦“咬钩”，商家就会想尽办法

加收费用，等消费者发现“中招”时，已

是“入坑容易退坑难”。对类似套路，有

网友含泪总结道：“你想薅商家的羊毛，

商家想掏空你的钱包。”

“免费”、低价的消费陷阱，不仅

让消费者感觉“被侮辱了智商”，影响

了消费体验，还消弭了其对商家和行

业的信任。当“一朝被蛇咬”的消费

者见到“免费”二字就条件反射般绕

道而行，由此带来的对消费信心的挫

伤、对商家信誉的怀疑，都不容小觑。

“定期自查自己微信或者支付宝

的续费管理，把不需要的自动续费或

自动扣款关掉……”不少网友给出了

“避坑指南”，这实属无奈之举。维护、

规范消费市场秩序，不能仅靠消费者

吃一堑、长一智和“受害者联盟”抱团

取暖，而是需要有法律、制度层面对商

家行为的刚性约束。

应明确的是，商家通过含糊不

清、不完整的表述，诱导消费者在不

充分知情的情况下被扣款，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将于今年7

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规定，经

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

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

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

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者注意。也就

是说，商家应将自动续费等解释条款

内容以显著方式在广告页、商品页或

支付页中进行标注说明，而不是故意

和消费者“躲猫猫”，放在多数消费者

都不会仔细翻阅的格式条款中。

此外，针对免费试用和低价享用

服务，相关部门应制定较可行的实施

细则，明确商家在提供此类服务时必

须履行的义务，确保条文清晰、具体，

防止企业利用隐蔽手段侵害消费者

权益，让消费者维权时有据可依。同

时，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企业，也要果

断“亮剑”处罚，以维护公平的市场竞

争秩序。

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对商家

而言，与其费尽心机琢磨“新套路”算

计消费者，不如用心做产品、诚信做

服务，以真心换真心。

零容忍农资“忽悠团”
杨飞

当前正值春耕备耕关键时期，种子、肥料、农药等

农资的购买使用达到高峰。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

局、公安部等七部门将围绕“忽悠团”进村兜售化肥、网

络越区违规售种等突出问题启动专项整治行动，为春

耕生产和粮食丰收保驾护航。

农资是粮食的“粮食”。作为全年粮食生产的第

一仗，春耕春管开好局、起好步至关重要。从比重看，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一半以上、产量占全年六成左

右，对于稳定全年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意义。农资的

优劣，直接关系到农民一年的收成。只有确保农民买

到真种子、真化肥、真农药，才能有真庄稼、真产出、真

丰收。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公布了一批农资

打假典型案例，涉及各类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

化肥、种子等坑农、害农犯罪，有效净化了农资市场秩

序。然而，农资打假不可能一劳永逸。市场上仍有一

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变着花样欺骗消费者、销售假

劣农资，而且隐蔽性更强、治理难度更大，比如出现网

络商户越区售种、虚假宣传、低价倾销假劣农资等新

情况、新问题。对此，相关部门还需重拳出击，以“零

容忍”的态度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协力维护好广大农

民的合法权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打击假劣农资，要攥指成拳。打击假劣农资涉及

部门多、领域广，覆盖链条长，是一项综合性治理工

作，需要各地各部门通力合作、密切配合、持之以恒。

此外，农资打假工作还应让农民参与进来，要持续加

强农民识假辨假宣传教育，帮助农民树立正确的农资

消费观念，并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力争让“忽悠团”无

所遁形。

打击假劣农资，大数据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网络

时代，农资销售越来越数字化，应合理利用信息技术、

大数据等手段，进一步提高监管的精准性、有效性。

比如，完善农资追溯体系，分品种构建种子、农药、兽

药等农资质量追溯全国“一张网”，努力做到生产、流

通、使用全链条可追溯。

还要看到，保障稳定充足的农资供应，提高农资

流通效率至关重要。对一些偏远的农村，不妨支持

农资合作社、直销直供、连锁配送等新模式、新业态

发展壮大，以确保农民买到优质好用、价格稳定的农

资。有条件的地方，还可以考虑在村里设置农资供

应点，最大程度缩短农资供需之间的距离，降低流通

成本。

“免费试用”的连环套何时终结？

公开征求意见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

公告，就关于适用民法典婚姻

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该

司法解释拟就“假离婚”、未成

年人直播打赏等问题作出规

定，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4月

30日。

新华社 王鹏 作


